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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原住民族就業概況 

公務統計科 吳昱廷 

過去原住民族曾經是臺灣主體民族，隨著閩、粵、客家及外省族群大量遷臺

後，原住民族逐漸成為少數族群，其經濟及社會地位亦相對弱勢，爰如何改善原

住民族就業狀況，提升其經濟水平，為政府當前努力之方向。本文運用相關統計

指標，分析新北市境內原住民族之就業概況，以供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研

擬相關政策之參據。 

一、 106 年底新北市原住民族人口數居六都第 2，占全國原住民族人口比率將近

一成 

106 年底我國原住民族人口數

計 55萬 9,426人，較 102 年底之 53

萬 3,601人增加 4.84%，為同時期全

國人口成長率(0.85%)之 5.72倍，而

近 5 年(102 年至 106 年)我國原住民

族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雖不及 3%，惟

其比率卻呈現逐年成長之勢，由 102

年底之2.28%逐年成長至106年底之

2.37%(表一)。 

再依地區別觀察我國原住民族

人口分布，106 年底全國 22 市縣之

原住民族人口，以花蓮縣 9萬 2,754人最多，臺東縣 7萬 8,850人次之，桃園市 7

萬 2,140 人再次之，而新北市原住民族人口數為 5 萬 5,376 人，顯示我國原住民

族主要分布於東部地區及北部地區，六都中，新北市原住民族人口數僅次於桃園

市，居第 2，且占全國原住民族人口比率(9.90%)將近一成(圖一)。 

 

二、 106 年新北市原住民族勞動力參與率 63.95%、失業率 3.83%，皆優於全國

(60.8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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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06年底全國各市縣原住民人口分布 

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總計 平地 山地

民國102年底 23,373,517 533,601 250,815 282,786 2.28

民國103年底 23,433,753 540,023 253,716 286,307 2.30

民國104年底 23,492,074 546,698 256,730 289,968 2.33

民國105年底 23,539,816 553,228 259,647 293,581 2.35

民國106年底 23,571,227 559,426 262,316 297,110 2.37

106較102年底增減數 197,710 25,825 11,501 14,324 0.09

106較102年底增減％ 0.85 4.84 4.59 5.07 --

表一　102年至106年全國原住民族人口概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單位：人；%

項目
全國

人口數

原住民族人口數 占全國人

口比率



 

根據 106 年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結果，新北市原住民族勞動力參與率

63.95%，較全國之 60.82%高出 3.13 個百分點，六都中僅次於桃園市之 64.34%；

若與 105 年相較，則下降 4.70 個百

分點。在失業率方面，106年新北市

原住民族失業率 3.83%，低於全國之

4.02%，六都中僅高於臺北市(3.26%)，

且僅雙北市低於 4%，其餘四都均高

於 4%。為促進原住民族就業，近年

市府除針對原住民族積極開辦各種

職前訓練課程及媒合就業服務外，

特於三重區行政園區成立「新北市

原住民族服務中心」，協助境內原住

民族投入就業市場(表二)。 

三、 106 年全國原住民族就業者之工作地點在新北市者計 3 萬 5,959 人，占全國

原住民族就業者之 12.75%，居全國第 2 

觀察 106年全國原住民族就業人口之工作地點分布，在新北市工作者為 3萬

5,959 人，占全國原住民族就業者(24 萬 8,676 人)之 12.75%，僅次於桃園市之

14.46%，居全國第 2，而花蓮縣則以 11.70%居第 3，於此 3 個市縣工作之原住民

族工作者共 9 萬 6,760 人，計占全體原住民族就業人口之三成八。次觀察原住民

族就業者之行業別及職業別結構，106 年全國原住民族從事行業以製造業占比

16.05%最高，營建工程業 15.82%次之，農林漁牧業 10.56%居第 3；而新北市同

樣以製造業占比 20.24%最高、營建工程業 17.58%次之，批發零售業則以 11.59%

居第 3。由於我國約有三成原住民族人口分布於花東原鄉地區，仍有部分原住民

人口依其所在環境從事農林漁牧業等初級產業，致使全國原住民族行業結構與新

北市略有不同；若以職業別觀之，新北市原住民族從事職業前 3名為服務及銷售

工作員(占 24.91%)、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占 17.73%)及技藝有關工作人員(占

16.69%)，其職業結構則與全國一致。整體而言，新北市原住民族就業者大多從事

製造業及營建工程業等行業，職業別方面則以服務及銷售工作員與基層技術工及

105年 106年
增減

百分比
105年 106年

增減

百分比

全　國 60.87 60.82 -0.05 3.95 4.02 0.07

新北市 68.65 63.95 -4.70 3.86 3.83 -0.03

臺北市 62.51 60.85 -1.66 3.43 3.26 -0.17

桃園市 71.16 64.34 -6.82 3.48 4.54 1.06

臺中市 72.77 62.27 -10.50 4.33 4.03 -0.30

臺南市 68.64 60.72 -7.92 6.87 4.39 -2.48

高雄市 66.74 63.37 -3.37 4.51 4.53 0.02

資料來源：106年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項目別

勞動力參與率 失業率

單位：%

表二　105年至106年全國及六都原住民族勞參率及失業率概況

行業別 全國 新北市 行業別 全國 新北市 職業別 全國 新北市

農林漁牧業 10.56 1.18 金融及保險業 0.93 1.77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0.91 0.8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33 0.19 不動產業 0.19 0.42 專業人員 7.86 6.73

製造業 16.05 20.24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78 1.10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5.95 7.70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39 0.16  支援服務業 3.36 3.85 事務支援人員 7.39 11.11

用水及污染整治業 1.34 1.92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

會安全
4.23 2.33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3.00 24.91

營建工程業 15.82 17.58 教育業 4.03 3.30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7.11 0.98

批發零售業 9.96 11.59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6.68 4.55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8.18 16.69

運輸及倉儲業 5.83 6.66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98 1.96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4.48 13.32

住宿及餐飲業 10.38 10.61 其他服務業 6.34 8.21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5.12 17.73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通資訊

服務業
0.84 2.38

單位：%

資料來源：106年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行業結構 職業結構

表三　106年新北市與全國原住民族就業者行、職業結構比較



 

勞力工為主(表三)。 

四、 新北市政府強化原住民族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以提升其就業競爭力，並協

助失業者早日重返職場 

有鑑於我國原住民族就業型態多為基層、低技術性及勞力密集的工作，且這

些工作易被取代，若能透過教育或職業訓練厚植原住民族人力資本，將有助於提

升其就業競爭力。因此，市府為協助失業原住民勞工學習技能，規劃適性之專班

培訓課程，進而輔導進入職場，特開辦原住民族職訓專班，提供職前技能培訓。

根據統計，自 100 年至 107 年 2 月，計推介 891 人參與職業訓練、結訓 757 人，

結訓後輔導 298人成功就業，成效良好。 

又為提供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新北市政府針對新北市境內年滿 18 歲至

29 歲，且連續失業達 6 個月以上之初次尋職青年(含原住民族)，提供職業心理測

驗、職涯諮商等服務，協助釐清職涯方向，並給予每月 5,000 元尋職津貼，提供

就業準備及生活必需費用支出。此外，凡是原住民族失業勞工參加市府職業訓練

中心所辦理之職前訓練課程，可免費參加該中心所辦之原住民族職訓專班證照輔

導課程，並提供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補助，讓參訓者在經濟上無後顧之憂，期能提

升原住民族就業能力，協助失業者早日重返職場。 

 

 


